
留校反省名單於表列反省日期16：10或17：10至學務處報到(兩場) 2025/4/8

NO
反省

日期
班號 姓名

違規

日期

未到日期

(3日未到警告)
備    註 簽  名

1 4/8 101-19 王○○ 4/1 4/7 上課使用手機

2 4/8 106-19 林○○ 4/2 4/7 忘帶學生證且未穿校服

3 4/8 107-25 陳○○ 4/7 上課使用手機

4 4/8 110-01 吳○○ 4/2 4/7 忘帶學生證且未穿校服

5 4/8 302-24 蔡○○ 4/2 4/7 忘帶學生證且未穿校服

6 4/8 303-17 黃○○ 3/31 4/1、4/7 未帶學生證

7 4/8 309-24 張○○ 3/31 4/1、4/7 未帶學生證

8 4/8 312-03 王○○ 4/2 4/7 忘帶學生證且未穿校服

留1/1


